附件1
关于新型建筑装备企业股权合作项目评分细则
	序号
	评分内容
	分值设置
	得分细则
	备注

	1
	运营能力
	20分
	拟被征集企业或其控股股东（持有拟被征集企业51%以上股权的企业法人单位，下同）2019-2021年度的主营业务（混凝土工程铝合金模板生产、销售、出租）收入累计达到3000万元的，得10分，以3000万元为基数，营业收入每增加百分之一得0.1分，本项最高得分20分。
（报名企业应根据“纳税申报表”和“完税证明”汇总统计营业收入并编制汇总统计表） 
	报名时须提供截至到2021年12月31日，加盖公章的纳税申报表及由纳税所在地税务部门所出具的纳税证明。

	2
	
	20分
	拟被征集企业或其控股股东往期承接项目的数量达到 15个的，得10分，单个项目金额在500万元以上且数量不少于5个的得5分；往期承接项目的数量达到15个以上的，每超过1个的得0.5分；本项最高得分20分。
	报名时须提供加盖公章的合同（协议）复印件（原件备查）。

	3
	
	5分
	自营业执照载明的成立日期起算,截止日期为公告发布之日，拟被征集企业的存续期限低于3年的不得分，存续期限达到3年的得2分，每增加1年存续时间得1分，本项最高得分5分。
	以提供拟被征集企业的营业执照的原件及其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为评分依据。

	4
	人员指标
	10分
	拟被征集企业或其控股股东须有具备混凝土工程铝合金模板生产、运营管理经验的团队。其中从事混凝土工程铝合金模板一线生产型、运营管理型人员达到10人的得5分，每增加1人得0.5分，本项最高得分10分。
	以提供该等人员的花名册、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证明、一线生产人员从业资格证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为评分依据（原件备查）。

	5
	生产能力
	15分
	[bookmark: _GoBack]拟被征集企业或其控股股东须具备满足混凝土工程铝合金模板生产加工时所需房屋、厂房、设备、场地等条件，其中房屋、厂房、场地为自有产权的得10分，为租赁产权的得5分，具备混凝土工程铝合金模板生产加工设备的得5分，本项最高得分15分。
	以提供的不动产权属证明、租赁合同，拟被征集企业或其控股股东名义购买设备的发票和图片等证明材料为评分依据。

	6
	财务指标
	20分
	被征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于65%的全部项目不予评分，以65%为基数，每降低1个百分点得0.5分，最高得20分。
	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加盖公章的会计报表或审计报告原件，会计报表截止时间不早于2022年1月31日。

	7
	发展规划
	10分
	被征集企业编制未来5年发展规划，对发展规划情况进行评分。发展方向明确、思路清晰的7~10分；发展规划方向思路一般的4~6分；发展规划编制较差的1~3分，未编制的不得分。（发展规划要求：1、应包含人员管理制度，在坚持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的原则下、重点包含对人员的政治素质、职业素养、业务能力、工作实绩等规划描述。2、应包含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突出法人治理结构中的中心地位，包含对中长期发展的决策、经理层人员的选聘、经理层业绩的考核、薪酬管理、工资分配的管理、重大财务事项的管理等规划描述。）
	以编制的发展规划文件为评分依据。


注：本《评分细则》的解释权归征集企业。
